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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县）组织街道、社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，广泛征集老旧小区业主的改造意愿


市场化共建
联合代建

实施主体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
实施主体就改造项目向所在地街道、区政府依次提出申请


实施主体选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并签订合作协议
实施主体进行改造方案编制，方案应经全体业主书面表决同意



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项目设计，由自然资源部门核定规划条件
区（县）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改造方案进行联合审查


注销全体业主房屋产权，将净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企业
实施主体对改造方案深化，与全体业主达成一致意见后上报区（县）政府


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并进行项目建设
实施主体设立资金共管账户，全体业主按约定缴纳改造资金


项目建成后，回迁居民可按照每平米不高于建设成本的阶梯价格进行回购
实施主体按程序办理工规证、施工许可证等，代建企业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施工


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依规办理房屋权属初次登记，以及分户产权转移
实施主体按规定申请验收，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后，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


